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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8/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4_BA_8B_E5_c80_308784.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司法部令（第41号）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和司

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部长：吴爱英二○○七年三月九日 附件： 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律师在证券

发行、上市和交易等活动中的执业行为，完善法律风险防范

机制，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证券法》和《律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律师事务所及

其指派的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证

券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其证券发

行、上市和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提供的制作、出具法律意

见书等文件的法律服务。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律师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

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守律师职业

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

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对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管理，提高

律师证券法律业务水平。 第五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司法部及地方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律师协会依照章程和律师行业规范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进行自律管理。第二章 业务范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